宝莱特血透机维保招标要求

1.维修服务包含模拟操作以检查设备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解决因设备本身原因导致设备无法正常使用的故障或损坏，非人为损坏。
2.服务期内，设备定期巡检每季度一次，预防性维护保养每六个月一次（预防性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由供应商提供，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费用），按照保养计划要求保养设备并更换易损耗配件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填写报告并存档。
3.保修期限: 3年，合同一年一签。
4.响应和到场时间：提供7*24小时报修及免费技术支持电话，接到故障报修电话通知后1小时之内响应，提供电话、网络等技术支持。如以上技术支持无法解决设备故障，中标服务商须在36小时内到达设备使用现场进行维修，排除故障。如4天内不能修复，则每超出一天扣除合同金额5%作为违约金。

5.供应商提供的配件应全部为原厂生产的全新可溯源配件，并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质量标准，并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者第三方知识产权。更换零配件所需费用已经包含在本项目合同总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费用。所有更换的零配件应全为原厂认证/测试合格件，拒绝使用拆机件及二手配件。如进口备件须提供报关单，国产备件须提供合格证、原厂出库单及发票。
6.为保证病人透析质量和维保服务质量，供应商应为所服务的设备准备充足的常用备件储存，优先提供备件的发货，并保证为服务期内提供的备件来源合规合法可溯源。提供承诺函和设备常用备件清单并进行电子签章。注：供应商需在中标后合同签订前按常用备件清单提供所有常用备件合规合法采购记录、库存数量和原厂(备件供应商)出具不间断供货承诺函。
7.在维保期内提供免费维修维护，免费提供无限次现场工程师上门服务，保证机器开机率达到95%以上（即全年故障停机时间累计不超过18自然日）；若低于95%开机率的，开机时间每不足一个自然日，维保服务期限顺延7天。同时，供应商应保证设备经维修后的技术参数与原机数据相同。（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并进行电子签章）

8.按照原厂维护保养内容和标准，每年提供2次预防性维护保养服务。保养内容包含安全检查、图像质量检查、运行状态检查、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并向买方提供标准维护保养报告(与原厂一致）。

9.供应商在维修设备时更换的配件为旧配件，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供应商在设备维修完毕时需及时通知设备管理科室人员，进行签字确认。供应商在设备定期保养时、需提前通知设备管理科室人员，同时做好相关记录。

10.供应商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维保服务事宜。每年度维保期满后把维保服务内容整理成册交设备使用科室和管理部门存档。

11.重大节假日或事件之前，应配合采购人对设备进行常规检查（如春节、国庆节等重大节假日或迎检、三甲复评等重大事件）。

12.每年付款前须经投保设备所在科室对该年度内服务质量进行考核。

